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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响应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推

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经营情况等，制定了《“提质增效

重回报”行动方案》。具体如下：

一、聚焦做强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 AIoT SoC芯片设计公司，始终聚焦于端侧 AIoT 场景

需求与产品应用，致力于为汽车电子、机器视觉、工业应用、机器人、教育办公、

商业金融、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百行百业的客户提供多算力、多层次的 AIoT

SoC及协处理器芯片平台，承载 AI模型、应用在多场景的边缘、端侧设备落地，

拥抱 AIoT快速发展的全新机遇。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榕树型”战略发展产品线，致力于发展 AIoT的百行

百业。其中，公司以“大音频、大视频、大感知、大软件”的核心技术为“树根”，

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保持核心技术水平的领先性，使之成为“榕树”强大、

稳定的基础。公司以汽车电子、机器视觉、工业及机器人等应用领域为“树干”，

持续拓展、不断突破，使之成为“榕树”高大、坚实的支撑。公司以 AIoT丰富

的产品线为“树枝”，依据各产品线发展的重要性、关联度、相似度，开枝散叶、

蓬勃发展。公司以千千万万的 AIoT 产品为“树叶”，与客户及生态伙伴加强场

景、数据合作，深入场景、提炼需求，用心做好产品。

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深耕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二十余年，多年保持高额研发投入，拥有深厚

的技术底蕴和丰富的行业市场经验，构建起 AIoT SoC芯片全系列产品布局，助

力百行百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以 AIoT

SoC与端侧算力协处理器作为公司并行研发、快速迭代的双轨制平台，重点研发

下一代旗舰芯片、次旗舰芯片以及协处理器系列芯片，保持技术领先性和产品竞

争力；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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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股权激励常态化实施、激发人才创新动力，助力公司持续快速发展。

三、坚持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

长期以来，公司高度重视提升治理水平，强化企业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设，

提升经营决策的有效性。

公司积极参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举办的相

关培训，及时了解监管动态，并依据最新的法律法规更新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确

保公司治理符合最新的法律法规要求。

未来，公司一方面将贯彻落实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治理要求，持

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另一方面，

公司将继续紧密关注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切实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四、加强投资者沟通，积极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建立了多层次投资者良性互动机制，始终与各类投资者保持长期、稳定

的沟通，并及时反馈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管理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一是每年坚持举办多场业绩说明会，定期向广大投资者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发展战略，为投资者答疑解惑，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二是积极做好

与投资者日常沟通，建立长期密切的沟通互动机制，通过上证 e互动、投资者热

线、投资者关系邮箱、官网投资者关系专栏、现场股东大会等多渠道，便利投资

者与公司的日常互动交流，使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三

是主动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通过路演、反路演、参加投资者策略会、走进上市

公司等活动，宣导公司经营亮点，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和信心。四是结合公

司业务特点，组织探索新型投资者关系活动，向市场宣传与公司业务相关活动，

如开发者大会、公司参与的各类电子展会、AI 技术及产品交流会等向投资者开

放，让投资者体验公司产品的终端应用，对公司产品和下游应用有真切感知，加

深对公司业务的理解。

未来，公司将持续优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聚焦公司价值传递，梳理公司

价值内核，在合规前提下，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公司经营，增强公司

与投资者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与投资者建立长期、稳定、相互信赖的关系。

五、重视投资者回报，共享经营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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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上市以来，结合公司资金使用安排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实施稳定的

分红政策，采取以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积极回报投资者，提升广大投资者

的获得感。2020年上市后，公司现金分红金额累计达 1,273,798,516元，占累计

净利润比例约 60%，超过公司 IPO 上市募集资金总额的 3 倍，持续与投资者分

享经营发展成果。

未来，公司将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和发展规划，平衡稳定可持续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积极推动投资者回报工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持续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六、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行动方案所涉及的公司未来规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

资者的实质承诺，本行动方案的实施可能受到行业发展、经营环境、市场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2日


